乌财规〔2019〕173号

乌海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
管理办法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行政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差旅费管理办法，保障市内中短途等各类公务出行需要，根据《乌海市委办公厅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乌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乌党办发[2016]1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了《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补充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补充规定（试行）》
乌海市财政局
2019年5月13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三区政府
乌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5月13日印发

附件

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
管理补充规定（试行）
一、 为了加强和规范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精神，参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内财行[2018]820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补充规定。
二、 本补充规定适用于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从市区到市所辖区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市区指海勃湾区，市所辖区包括乌达区、海南区。
三、 城市间交通费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出差人员经本单位领导批准可自行选择出行方式，按包干标准报销城市间交通补助费。包干标准为：从市区到市所辖区的城市间交通费（含往返费用）60元。
出差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安全、经济的交通工具。如出差人员由所在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交通工具，则不再领取相应的城市间交通补助费。

四、 伙食补助费按规定包干使用。出差人员当日往返出差时间4小时及4小时以上给予伙食补助50元；当日往返出差时间小于4小时的不予补助。

五、 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经本单位按相关规定研究同意，当日不往返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等有关规定,仍按乌海市转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内财行〔2014〕409号)执行，没有发生夜间住宿费的不执行此条规定。
 六、城市间交通费管理方式和补助标准根据市所辖区交通状况改善和有关市场价格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
七、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公务出差审批制度。出差必须按规定报经单位有关领导批准，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次数。
八、 各区应当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并报市财政局备案。本补充规定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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